
《威海市学校安全行政责任追究办法》已经市政府批准，现

予发布，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市 长：

二○○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威海市学校安全行政责任追究办法

第一条 为严格中小学、幼儿园（以下称学校）安全责任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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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制度，有效防范学校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特大

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县级市区人民政府（开发区管委）、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学校安全负领导责任，

建设、卫生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按工作职责分别承担相应责任，

其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。

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学校因校舍倒塌、火灾、食物中毒

及电力设施、避雷设施、学生交通安全管理不善引起伤亡事故，

依照本办法规定，追究下列人员的行政责任：

（一）发生事故学校所在市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）、镇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;

（二）发生事故学校所在市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）、镇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及有关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领导和其他责任人员；

（三）发生事故学校的校长、主管副校长和其他责任人员。

前款所列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第四条 市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）每年应当至少组织两次对

本辖区内学校校舍及消防安全设施、用电设备、避雷设施安全状

况的检查鉴定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采取防范措施，明确

各级各单位的责任，并将检查结果于检查后 10 日内向市政府报

告。不按时组织检查的；在检查中发现问题不及时报告或有安全

隐患未查出的；下级政府或学校报告安全隐患问题未及时采取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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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导致事故发生的，追究市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）主要领导和

主管领导的责任。对安全隐患鉴定不准确的，追究鉴定单位主要

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。

第五条 经鉴定单位鉴定为 D 级危房的校舍，市区政府（开

发区管委）应责令有关部门下达书面限期拆除通知书，镇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力量限期拆除，不得继续

使用。教育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限期拆除情况。逾期未拆除

的，对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、主管领导给

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的行政处分。

组织师生在 D 级危房上课、办公或食宿的，追究教育行政部

门和学校主要领导的责任，给予警告、记过、降级的行政处分；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给予撤职、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。

第六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隶属管理的学校新建、改建校

舍应及时组织相关部门验收，备齐基建档案，报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备案。不及时组织验收的，追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的

责任。验收不合格的校舍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
第七条 学校应对校舍进行经常性检查，做好日常安全检查

记录，加强校产设施及电力设施维护与管理，确保消防安全通道

畅通，各类设备、设施安全有效。新学期开学前，应对学校安全

进行全面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，保证安全信息畅通。对

不按规定组织开展经常性检查维护及瞒报、迟报、漏报学校安全

状况的，追究学校主要领导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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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实行校舍建设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。建设工程的行

政领导责任人，项目法定代表人，具有工程相应资质的勘察、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有关责任人，应当根

据各自职责，规范设计，依法建设，依法施工，对其经手的工程

质量负终身责任。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，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

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九条 实行校舍危房改造专项资金使用审计制度。中央专

款和地方配套的危房改造资金，必须保证全部用于危房改造工程

建设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。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主要领导和直接责

任人记过、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。

第十条 学校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公

益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，必须确保学生安全。不得以任何形式、

名义组织学生从事接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等危险品的劳动

以及其他危险性劳动，或将学校场地作为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

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场所。学校违反规定组织学生从事危险性

劳动或将学校场地作为危险品生产经营场地的，视情节轻重，对

所在市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）、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主要领导和

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给予记过、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，

对校长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，对直接组织者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

处分。

第十一条 卫生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学校餐厅、伙

房卫生的检查、监督，定期对辖区学校餐厅、伙房卫生防疫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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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。学校应保证餐厅、伙房清洁、

卫生、安全，做到防鼠、防疫、防投毒。发生师生食物中毒事件，

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警告、记过、降

级、撤职直至开除公职的处分。

第十二条 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措施解决学生上

学、放学的交通问题。公安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运载学

生（幼儿）上学、放学车辆的审验检查，保证学生用车安全；做

好城市繁华区、交通要道附近学校上学、放学期间学生疏导工作，

保证学生通过道路安全。因措施不力导致学生发生交通事故的，

依据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的责任。

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报

告学校安全事故隐患，有权向上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举报地方政府

或部门对学校校舍危房不履行修缮或限期拆除的行为。接到报告

或举报的政府及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隐患，并追究有关人

员的责任。未对报告或举报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的，要追究该级

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对各级各类人员的行政处分，由同级人事、监察

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及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教育局组织实施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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